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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方达星 特约记者
肖斌）本属于保密的银行账户、身份
证号、手机号等储户个人信息却成了
银行职员的"摇钱树"。昨日，通山警
方向本报记者披露该县首起非法提
供公民信息案，通山某银行一职员以
最高每条50元的价格非法出售800
余条储户信息。

陈某（化名）是通山一家银行的
正式员工，工资待遇还不错。然而，
他并不满足，上班一年多，一直羡慕
同学有私家车。

今年1月初，在孝感一家银行上
班的同学张某打来电话，让陈某利用
工作便利，给他提供一些储户的银行
信息，并以每条信息 50 元作为报
酬。银行虽有明文规定，严禁对外泄
露储户信息，但控制不住内心贪婪的
陈某决定铤而走险。

陈某起初偷偷用手机拍照获取
储户信息，后来担心被发现，他就手
抄记录每一条储户信息，然后通过
QQ发给张某，张某则通过支付宝付
款。直到8月11日，当民警出现在

银行时，陈某才知东窗事发。
民警查明，陈某利用工作便利，

将查询到的储户个人信息（含姓名、
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账户余额、手机
号）以每条20元至50元不等的价格
卖给了张某。初步统计，陈某共非法
售卖信息800余条，非法获利4万余
元。

而张某以50元一条的价格从多
家银行职员购买储户信息，再以每条
信息120元至180元不等的价格转
卖，1400多条储户信息被他出售，非

法获利近20万元。
办案民警介绍，电信诈骗层出不

穷，泄露个人信息往往是诈骗犯罪的
源头。

据刑法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
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
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
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
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
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一银行职员出售储户信息牟利
售卖信息800余条获利4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徐浪）根据国家发
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的《关
于完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定价机制
的通知》，9月6日起，刷卡手续费将
大幅度降低。

根据新规，调整后，发卡机构收
取的发卡服务费将取消商户行业分
类定价，实行政府指导价、上限管
理，并对借记卡、贷记卡差别计费。
费率水平降低为借记卡交易不超过
交易金额的0.35%，单笔收费金额

不超过 13 元，贷记卡交易不超过
0.45%。

同时，网络服务费费率水平降
低为不超过交易金额的0.065%，不
区分借、贷记卡，单笔交易的收费金
额不超过6.5元。此外，对非营利性
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社会福利机
构、养老机构、慈善机构刷卡交易，
实行发卡行服务费、网络服务费全
额减免。

记者了解到，此次银行卡刷卡

手续费下调，将直接减轻部分刷卡
商户负担，其中，餐饮等行业商户受
益最大，降幅超过一半。

“费率由1.25%降到0.6%，以前
市民在餐厅就餐，每刷卡消费100
元，餐饮店要承担1.25元的手续费；
9 月 6 日起，手续费只需要 0.6 元
了。”银联咸宁分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

城区潜山商业街一餐厅负责人
表示，按照该餐厅每月流水来看，五

成以上都是刷卡。按照刷卡消费金
额算，费率从1.25%调到0.6%，一年
可以省下近万元。

建行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新规
施行后，批发市场、房产汽车消费使
用信用卡不再设封顶优惠，按费率
0.6%计算，手续费成本可能会增加，
数额越大手续费越高。如果在购买
汽车等大宗商品时消费者选择刷信
用卡，可能将会因高额手续费被商
户拒绝。

昨起，刷卡手续费下调
部分商户受益


